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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浙
江
辖
内
保
险
公
司

“无
证
明
化

”改
革
指
导
目
录
（

20
20
年
）

序 号
证

明
材

料
开

具
单

位
证

明
用

途
设

定
依

据
取

消
后

办
理

方
式

1
工
作
证
明

个
人
所
在

单
位

证
明
投
保
人
或

被
保
险
人
的
职

业
类
别
、
所
在

行
业
、
工
作
真

实
性
情
况
等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社
保

或
公

积
金

缴
纳

记
录

（
可

现
场

登
录

浙

江
政

务
服

务
网

或
“

浙
里

办
”

A
P
P
查

询
）

、
工

作
证

、
摊

位
证

、
劳

务
合

同
、

聘
书

等
，

必
要

时

由
保
险
公
司
上
门
核
实

2
收
入
证
明

个
人
所
在

单
位

人
身
险
核
保
业

务
主
要
依
据
，

财
产
险
理
赔
业

务
主
要
依
据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个
人

所
得

税
缴

纳
明

细
（

可
现

场
登

录
“

个

人
所

得
税

”
A

PP
查

询
）

、
工

资
的

银
行

账
户

流

水
记
录
、
工
资
单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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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婚
姻
证
明

（
单
身
证

明
）

登
记
地
所

在
民
政
部

门

成
年
人
身
故
理

赔
确
定
被
保
险

人
配
偶
关
系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三
十
一
条

投
保
人

对
下
列
人
员
具
有
保
险
利
益

:
（
一
）
本
人
；

（
二
）
配
偶
、
子
女
、
父
母
；

（
三
）
前
项
以
外
与
投
保
人
有
抚
养
、
赡
养
或
者
扶
养

关
系
的
家
庭
其
他
成
员
、
近
亲
属
；

（
四
）
与
投
保
人
有
劳
动
关
系
的
劳
动
者
。

除

前
款
规
定
外
，
被
保
险
人
同
意
投
保
人
为
其
订
立
合
同

的
，
视
为
投
保
人
对
被
保
险
人
具
有
保
险
利
益
。
订
立

合
同
时
，
投
保
人
对
被
保
险
人
不
具
有
保
险
利
益
的
，

合
同
无
效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结
婚

证
、

离
婚

证
、

法
院

判
决

书
、

通
过

浙

江
政

务
服

务
网

或
“

浙
里

办
”

A
P
P
查

询
的

婚
姻

登
记

信
息

等
，

未
婚

人
士

可
以

告
知

承
诺

方
式

办

理
；

有
条

件
的

保
险

公
司

可
通

过
数

据
查

询
方

式

办
理

4
暂
住
证
明

公
安
机
关

承
保
时
证
明
外

地
牌
照
车
辆
在

本
地
使
用

《
保
险
公
司
管
理
规
定

(2
01

5
年
修
订

)》
第
四
十
一
条

保

险
公

司
的

分
支

机
构

不
得

跨
省

、
自

治
区

、
直

辖
市

经

营
保

险
业

务
，

本
规

定
第

四
十

二
条

规
定

的
情

形
和

中

国
保
监
会
另
有
规
定
的
除
外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工
作

证
、

居
住

证
等

；
有

条
件

的
保

险
公

司

可
通
过
数
据
查
询
方
式
办
理

5
社
保
证
明

人
社
部
门

证
明
被
保
险
人

在
城
镇
工
作
或

生
活
情
况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现

场
登

录
浙

江
政

务
服

务
网

或
“

浙

里
办
”

A
P
P
查
询
社
保
证
明

6
就
医
情
况

证
明

医
疗
机
构

确
认
是
否
属
于

保
险
约
定
的
责

任
范
围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保
险

法
》

第
二

十
二

条
保

险
事

故
发

生
后

，
按

照
保

险
合

同
请

求
保

险
人

赔
偿

或
者

给

付
保

险
金

时
，

投
保

人
、

被
保

险
人

或
者

受
益

人
应

当

向
保

险
人

提
供

其
所

能
提

供
的

与
确

认
保

险
事

故
的
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门
诊

病
历

、
出

入
院

记
录

、
诊

断
书

、
检

查

报
告
等
，
必
要
时
由
保
险
公
司
上
门
核
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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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医
疗
费
用

证
明
（
医

疗
电
子
票

据
）

医
疗
机
构

确
认
商
业
医
疗

保
险
理
赔
费
用

的
真
实
性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保
险

法
》

第
二

十
二

条
保

险
事

故
发

生
后

，
按

照
保

险
合

同
请

求
保

险
人

赔
偿

或
者

给

付
保

险
金

时
，

投
保

人
、

被
保

险
人

或
者

受
益

人
应

当

向
保

险
人

提
供

其
所

能
提

供
的

与
确

认
保

险
事

故
的
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第
二

十
五

条
保

险
人

自
收

到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保

险
金

的
请

求
和

有
关

证
明

、
资

料
之

日
起

六
十

日
内

，
对

其

赔
偿

或
者

给
付

保
险

金
的

数
额

不
能

确
定

的
，

应
当

根

据
已

有
证

明
和

资
料

可
以

确
定

的
数

额
先

予
支

付
；

保

险
人

最
终

确
定

赔
偿

或
者

给
付

保
险

金
的

数
额

后
，

应

当
支
付
相
应
的
差
额
。

调
整
为
客
户
登
录
浙
江
政
务
服
务
网
或
“
浙
里
办
”

A
P
P
进

行
意

外
险

、
健

康
险

理
赔

报
案

，
保

险
公

司
根

据
客

户
提

供
的

信
息

、
真

实
性

承
诺

及
客

户

授
权

，
通

过
浙

江
省

金
融

综
合

服
务

平
台

查
询

浙

江
省
内
医
疗
电
子
票
据
（
医
疗
费
发
票
）

8
火
化
证
明

殡
仪
馆

用
于

被
保

险
人

身
故

后
变

更
投

保
人

、
退

保
、

年
金
领
取
等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丧
葬

或
火

化
发

票
、

户
口

簿
等

，
必

要
时

由

保
险

公
司

上
门

核
实

；
有

条
件

的
保

险
公

司
可

通

过
数
据
查
询
方
式
办
理

9
意
外
伤
害

证
明

村
（
社
区
）

证
明
因
意
外
事

故
被
保
险
人
身

体
或
财
产
受
到

损
害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门
诊

病
历

、
出

入
院

记
录

、
诊

断
书

、
检

查

报
告

、
交

通
事

故
责

任
认

定
书

等
，

必
要

时
由

保

险
公
司
上
门
核
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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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险
金
继

承
协
议
书

（
村
委
）

见
证

村
（
社
区
）

证
明
被
保
险
人

继
承
人
领
取
保

险
金
的
事
实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凭

以
下

自
持

材
料

或
有

效
凭

证
办

理
：

公
证

协
议

书
、

法
院

判
决

书
等

；
或

由
法

定

继
承
人
签
署
《
告
知
承
诺
书
》

11
征
地
证
明

村
（
社
区
）
城
农
标
准
认
定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客

户
可

凭
以

下
自

持
材

料
或

有
效

凭
证

办

理
：

失
地

职
工

社
保

明
细

、
征

地
合

同
、

失
地

农

民
养

老
保

险
手

册
等

，
必

要
时

由
保

险
公

司
上

门

核
实

12
养
殖
数
量

证
明

农
业
部
门

确
定
养
殖
户
足

额
投
保
事
实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十
六
条

订
立
保
险
合

同
，

保
险

人
就

保
险

标
的

或
者

被
保

险
人

的
有

关
情

况

提
出
询
问
的
，
投
保
人
应
当
如
实
告
知
。
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发
生
后
，
按
照
保
险
合
同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保

险
金

时
，

投
保

人
、

被
保
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保

险
人

提
供

其
所

能
提

供
的
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
原
因

、
损

失
程

度
等

有
关

的
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直
接

取
消

，
调

整
为

保
险

公
司

现
场

验
标

，
被

保

险
人
在
验
标
报
告
上
签
章

13
气
象
证
明

气
象
主
管

部
门

证
明
投
保
标
的

受
气
象
影
响
的

灾
害
情
况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二
十
二
条

保
险
事
故

发
生

后
，

按
照

保
险

合
同

请
求

保
险

人
赔

偿
或

者
给

付

保
险

金
时

，
投

保
人

、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受

益
人

应
当

向

保
险

人
提

供
其

所
能

提
供

的
与

确
认

保
险

事
故

的
性

质
、
原
因
、
损
失
程
度
等
有
关
的
证
明
和
资
料
。

调
整

为
保

险
公

司
查

询
浙

江
省

气
象

资
料

查
询

服

务
系
统
、
政
府
通
告
、
气
象
局
通
告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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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业
工
商

变
更
登
记

情
况
证
明

市
场
监
管

部
门

企
业
发
生
变
更

后
，
变
更
投
保

人
、
被
保
险
人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保
险
法
》
第
十
六
条

订
立
保
险

合
同
，
保
险
人
就
保
险
标
的
或
者
被
保
险
人
的
有
关
情

况
提
出
询
问
的
，
投
保
人
应
当
如
实
告
知
。

第
十
八
条

保
险
合
同
应
当
包
括
下
列
事
项

:
（
一
）
保
险
人
的
名
称
和
住
所
；

（
二
）
投
保
人
、
被
保
险
人
的
姓
名
或
者
名
称
、
住
所
，

以
及
人
身
保
险
的
受
益
人
的
姓
名
或
者
名
称
、
住
所
；

…
…

（
十
）
订
立
合
同
的
年
、
月
、
日
。

投
保

人
和

保
险

人
可

以
约

定
与

保
险

有
关

的
其

他
事

项
。

受
益

人
是

指
人

身
保

险
合

同
中

由
被

保
险

人
或

者

投
保

人
指

定
的

享
有

保
险

金
请

求
权

的
人

。
投

保
人

、

被
保

险
人

可
以

为
受

益
人

。
保

险
金

额
是

指
保

险
人

承

担
赔
偿
或
者
给
付
保
险
金
责
任
的
最
高
限
额
。

调
整

为
告

知
承

诺
方

式
办

理
，

保
险

公
司

同
步

通

过
工
商
红
盾
网
、
国
家
企
业
信
用
信
息
公
示
系
统
、

浙
江
省
金
融
综
合
服
务
平
台
等
进
行
核
查

备
注
： 1.
上
述
证
明
材
料
，
原
出
具
证
明
单
位
已
不
再
有
权
出
具
的
一
律
按
取
消
后
办
理
方
式
执
行
，
原
出
具
证
明
单
位
仍
有
权
出
具
证
明
且
客
户
前
来
办

理
业
务
时
已
携
带
原
方
式
下
的
证
明
材
料
的
，
按
照
自
愿
和
便
民
的
原
则
，
机
构
应
由
客
户
自
行
选
择
证
明
材
料
和
办
理
方
式
。

2.
业
务
办
理
过
程
中
如
遇
到
系
统
维
护
、
故
障
、
未
接
入
等
原
因
导
致
无
法
及
时
查
询
或
获
取
信
息
等
情
况
，
机
构
需
与
客
户
协
商
后
，
由
客
户
自

行
选
择
替
代
的
证
明
材
料
和
办
理
方
式
。

3.
调
整
为
客
户
凭
自
持
材
料
或
有
效
凭
证
办
理
的
，
按
照
风
险
可
控
、
应
简
尽
简
的
原
则
，
机
构
应
在
事
项
对
应
的
《
办
事
指
南
》
中
就
具
体
的
材

料
或
凭
证
给
予
明
示
。


